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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四等考試  
科目：地政 
科目：民法物權概要 
 
一、試回答下列問題：（25 分） 
甲乙丙共有 A 地，應有部分均等，甲未經乙丙同意，占用該地全部經營停車場，乙丙得對

甲主張何種權利？ 
甲乙未經丙之同意，擅將該地出售於丁時，其效力如何？丙得否主張優先承購權？ 

【擬答】 
甲乙丙只有 A 地，應有部分均等，甲未經乙丙同意，占用該地全部經營停車場，依民法第八一

八條規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益之權，若共有人未按限有

部分為占有，使用收益共有物，或將共有物全部為利用行為（如出租予他人），除契約另有訂

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理之（民§820I 項）。 
本題甲占用該共有土地全部又經營停車場，係為利用共有物之行為違反民法第八二○條規定共

同為之而擅自占用其地，甲之對外關係有效（如租賃契約），但對他共有人乙、丙不生效力。

此時乙、丙得對甲主張下列之權利： 
共有人甲擅自占用共有物，構成無權占有，而民法第七條之適用。 
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民§184I） 
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民§179） 
又本題甲乙未經丙之同意，擅將 A 地出售於丁時，依民法第八一九條第二項規定，處分共有

物之行為，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違反者其效力有下列之情形： 
債權行為，不以有處分權為必要，故債權行為仍屬有效。 
物權行為，須有處分權為必要，故 A 地之所有權之移轉行為，係效力未定，須經他共有人

承認，始生效力，但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應以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

半數之同意行之，本題甲、乙已符合土地法之規定，故有效為處分行為。 
又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單獨優

先承購權，本題甲、乙本題意若有出售其應有部分，他共有人丙得主張優先承購權。 
 

二、試說明地上權時效取得之要件及效果。（25 分） 
【擬答】 
地上權時效取得之要件 
關於地上權時效取得，依民法第七七二條之規定，亦因時效而取得，但是在準用民法第七六

九、七七○條之規定，於取得時效完成後，僅取得登記請求權，須經登記始能取得地上權人之

地位。茲就其取要件敘述如下： 
須行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主觀意思：實務上認為須具備以行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

之主觀意思（六四臺上二五五二）。如甲初因無久住之計，占用乙所有之已登記之土地搭蓋

違建。因此主觀上應可認為有以其建築物使用他人土地之意（即行使地上權之意思） 
占有的客觀狀態：占有人須以和平及公然的手段維持占有，和平即非以強暴脅迫的方式，公

然即非以隱藏秘密的方式。 
占有他人的不動產：依實務見解，不限於以未登記的不動產為限，也包含「已登記之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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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須經過法定期間：占有之始，如為善意並無過失，依據民法第七七○條的規定，法定期間為

十年。占有之始，為善意但有過失，或惡意之情形，依據民法第七六九條的規定，法定期間

為二十年。 
地上權取得時效之效果 
取得時效完成後，須經登記始能取得地上權人之地位依實務見解，有以下兩種看法： 
地上權「登記完畢後」始得對所有權人主張「有權占有」，依據最高法院六十九年度第五次

民事庭會議決議之補充說明可知，因地上權取得時效完成而主張時效利益之人，依民法第七

七二、七六九、七七○條之規定，不過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在其未依法登記為地上

權人之前，尚難謂已地上權，自不能本於地上權之法律關係，向土地所有人有所主張。因

此，占有人在地政機關完成登記以前，所有人如主張拆屋還地，占有人仍無法主張「有權占

有」。 
地政機關受理合法之地上權登記申請時，占有人即可主張「有權占有」：依據最高法院八十

年第二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指出：「占有人因時效而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者，以已具備時效

取得地上權之要件，向該管地政機關聲請為地上權登記，如經地政機關受理，則受訴法院即

應就占有人是否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為實體上裁判。本院六十九年度第五次民事庭

會議應決議應予補充。」換言之，如占有人經地政機關受理其地上權之申請，才可認其為

「有權占有」。 
 
三、乙向甲借得之動產，對丙誘稱係自己所有之物，而設定動產抵押權給丙，以擔保所欠債務，

丙若係善意，不知該動產非乙所有，丙得否主張善意取得動產抵押權？（25 分） 
【擬答】 
動產抵押權乃指以動產為標的所設定之抵押權，為特殊之抵押權之一種，依動產擔保交易法第

五條規定，動產擔保交易應以書面訂立契約，非經登記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動產抵押係不移

轉占有為特徵，故法律上以登記為對抗之效力，而善意受讓之規定（民§801、§886、§948），

均以受讓人善意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為要件，而動產抵押與質權之要件不同，自

不能類推適用。 
又依動產擔保交易法施行細則第六條規定，動產抵押登記時，應具備之證件包括標的物之有所

有權之證明文件或使用執照者，其文件或執照並應由債務人出具切結書擔保標的物具有完整之

所有權，足見設定動產抵押並非僅以占有動產為表徵，如第三人僅憑債務飲切結而設定動產抵

押，自應依切結書所載向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而不應類推適用而讓第三人善意取得動產抵押

權。但有反對見解。本題乙向甲借得之動產，對丙諉稱自己所有之物，而設定動產抵押權予

丙，以擔保所欠之債務，丙若為善意，不知該動產非乙所有，僅得向債務人乙請求損害賠償，

而不應主張善意取得動產抵押權。 
 
四、何謂物權法定主義？試說明民法第七百五十七條之解釋適用。（25 分） 
【擬答】 
物權法定主義之意義 
所謂物權法定主義，指物權之種類及內容除本法或其他法律有規定外，不得創設，我國民法

物權篇規定之種類可分所有權、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抵押權、質權、典權、留置權八

種及占有之事實，除此之外，不得創設法律規定以外之新的物權種類，且亦不得有與法定內

容相異之物權。所謂「法律」係指成文法而言，不包括習慣法在內（36 年 6 月 25 日民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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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30 年以上享有 2040 號判例） 
物權非依法律規定不得創設，此法律係指民法在物權篇之規定及其他法律如民法以外之特別

法，即動產保交易法、海商法、礦業法、漁業法等有關特別物權之規定均屬之。適用上不得

創設法律所不認許之新種類之物權，例如設定不動產質權或約定承租人對租用之房屋，有優

先購買權，此外亦不得創設與物權法規定之內容相異之物權，如當事人設定典權期限逾三十

年（民§912） 
違反規定而創設物權 
法律有特別規定其效力 
依民法九一二條規定「典權約定期限不得逾三十年，逾三十年者，縮短為三十年」故違返典權

期限規定之內容，依其規定縮短為三十年，並非典權之設定無效。 
法律無特別規定其效力 
依民法七一條規定係違反禁止規定者，應認為無效，如設定不動產質權。 

 


